
 

教育部體育署 111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

菁英決賽競賽章程 

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體育署 111.07.18臺教體署學（三）字 

第 1110026322號函辦理。 

二、宗旨：為落實學校體育教學正常化，推展校園民俗體育活動，提

供多元化學習管道，培養學生終身運動之習慣，特辦理此

項活動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。 

四、承辦單位：國立臺南大學。 

五、協辦單位：各縣市政府教育局（處）、吳鳳科技大學。 

  



六、比賽期程 

比賽時間 地點 項目 

11月 20日 

吳鳳科技大學旭光中心 

（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號） 

舞龍、醒獅、

臺灣獅 

12月 4日 

國立臺南大學中山館 

（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） 

扯鈴、跳繩 

※Covid-19防疫措施，屆時賽事的舉辦將依據中央政府防疫指揮中心

之防疫政策辦理。 

 

七、比賽內容： 

（一）111年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-11/20吳鳳科技大學 

賽制 組 別 

舞龍 國小競技舞龍男女混合組、國中競技舞龍男女混合組 

醒獅 高中雙獅男女混合組、大專傳統南獅男女混合組 

臺灣獅 國小臺灣多獅男女混合、國小臺灣獅瑞獸組 

※備註  各組全國賽前兩名，進入菁英決賽 

（二）111年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-12/4國立臺南大學 

賽制 組 別 

扯鈴 國小花式團體賽女子甲組、國小花式團體賽男子甲組、 

國中競速團體女子組、國中競速團體男子組、 

國中雙人賽女子組、國中雙人賽男子組、 

大專個人賽舞臺賽女子組、大專個人賽舞臺賽男子組 

跳繩 國小花式個人賽男子組、國小花式雙人賽女子組、 

國小花式團體賽混合組、國小花式個人賽女子組、 

國中花式個人賽女子組、國中花式雙人賽女子組、 

國中花式個人賽男子組 

※備註 各組全國賽前兩名，進入菁英決賽 

 



八、比賽方式： 

111 年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實施方式 

 參賽組別：如上述第八點-比賽內容，所指定的項目組別。 

 參賽限制：全國賽參賽組別的前兩名，進入菁英決賽。 

 比賽規則：參照全國賽各項目競賽規則。 

 比賽須知： 

1. 菁英決賽的隊伍，須在比賽15分鐘前開始檢錄。 

2. 若進入菁英決賽的隊伍，有無法參賽的情況，將由該組

別全國賽第三名的隊伍進入菁英決賽…以此類推。 

3. 菁英決賽獲勝的團隊，頒發金質獎獎盃乙座。另一隊則

頒發菁英獎獎盃乙座。 

4. 菁英決賽獎盃，將在該項目賽程結束後頒發。 

九、Covid-19防疫措施 

（一）各參賽單位到達吳鳳科大及臺南大學後，請先繳交體溫紀

錄表格（如附件）或通過體溫測量通道後，再至各賽區服

務台（體育館），辦理報到手續領取秩序冊及相關資料。 

（二）所有進入賽區人員請全程配戴口罩，選手於展演時得摘除

口罩，賽後請配合戴上口罩。 

（三）比賽場區僅允許檢錄完之參賽隊伍及教練 1人由檢錄人員

帶領進入，並於比賽後儘速離場。其他非賽務相關人員禁

止入場。 

（四）於賽區內請保持適當之社交距離，並應配戴口罩，敬請配

合；比賽期間將安排工作人員機動巡查，若發現未依規定

者，將進行規勸，若不聽規勸，則通報裁罰。 

（五）各比賽場區備有口罩、消毒酒精、防護面罩等防疫備品，



以供不時之需；服務台更備有額溫槍及適量快篩試劑以防

萬一。 

（六）各比賽場地定期消毒作業、保持通風。 

（七）賽前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防疫政策，再行檢視本

賽程防疫措施有無修正必要。 

十、各單項競賽規則、參賽訊息及公告事項請上「民俗體育教學資源

網」（網址 http://custom.nutn.edu.tw/contest/?q=49/news）閱覽，如

有疑問請來電或留言至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留言討論區中： 

（一）聯絡單位：國立臺南大學民俗體育發展中心。 

（二）聯絡電話：06-2133111#575；06-2148642（無人接聽時將轉

為語音答錄，但請留下您的連絡方式與問題，或至下列留

言板留言，我們會儘快與您再聯繫）。 

（三）留言板討論

（http://custom.nutn.edu.tw/index.php?inter_url=discuss）。 

十一、獎勵： 

（一）獎勵辦法：菁英決賽獲勝的團隊，頒發金質獎獎盃乙

座。另一隊則頒發菁英獎獎盃乙座。 

（二）菁英決賽獎盃採當天頒發。 

十二、申訴： 

（一）賽程中若發生爭議，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，以裁判之判決為

終決。 

（二）若賽程發生爭議，除當場以口頭申訴外，仍須依照規定，於該

項成績宣布後三十分鐘之內，正式提出書面申訴，否則不予以

受理。（申訴單如附件） 

（三）提出申訴時，應由領隊或學校代表簽字蓋章，並以書面向大會

提出，由審判委員會開會討論並做成決議。 

（四）各項比賽進行中，各領隊、指導教師及選手，不得當場質詢

裁判，違者取消比賽資格。 

http://custom.nutn.edu.tw/contest/?q=49/news
http://custom.nutn.edu.tw/index.php?inter_url=discuss


十三、附則： 

（一）參賽者請攜帶證明文件（學生請攜帶學生證或有照片相關在學

證明書、證明文件），以備檢查。 

（二）大會於各比賽會場僅提供擴音機（不含 CD播放器）與連接線

供參賽隊伍自行播放音樂，為免因突發狀況無法完整播放而引

起爭議，各參賽單位可自行準備播音器材。 

（三）本賽會為達推廣之效，開放各單位公開攝錄影；唯所攝錄影像

僅限教育用途；嚴禁商業用途，違者需自負法律責任。 

（四）大會攝錄之影像、照片，參賽者需無條件提供大會使用於宣傳、

文宣、供教育訓練等用途；而各隊伍所使用之音樂版權問題由

各參賽選手及單位自行負責。 

（五）本項賽事大會依規定投保「場地公共意外責任險」，各位參賽

學校單位請自行為參賽隊職員另行投保個人意外險。 

（六）各參賽隊伍如從未填下列資料庫，本賽會鼓勵各參賽隊伍另填

「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」中的師資團隊資料庫後，使得參與競

賽；以提供各界查詢、下載、分析各地團隊特色之資料，期維

護民俗體育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發揚。 

（七）大會賽程期間，如有違背運動精神、不正當之行為（如：冒名

頂替、資格不符……等），或不服從裁判、於網路散布不實言

論等情形；經查明屬實者，除立即取消比賽資格及依情節予以

禁賽外，並公佈違規選手姓名及所屬學校單位，其領隊、指導

及管理人員應負相關之行政責任，將報請其所屬縣市教育局

（處）議處。 

十二、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修訂並於「民俗體育教學

資 源 網 」 公 告 之 （ 網 址

http://custom.nutn.edu.tw/contest/?q=49/news）。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custom.nutn.edu.tw/contest/?q=49/news


教育部體育署 111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

申訴單 

學校名稱  比賽日期  

比賽項目  比賽組別  

申訴具體事由 

 

判決結論 

 

領隊或學校代表簽章                  審判單位簽章 

  



教育部體育署 111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

體溫表單 

日期：        參賽學校：         

聯絡人：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編號 姓名 當日體溫 編號 姓名 當日體溫 

1   21   

2   22   

3   23   

4   24   

5   25   

6   26   

7   27   

8   28   

9   29   

10   30   

11   31   

12   32   

13   33   

14   34   

15   35   

16   36   

17   37   

18   38   

19   39   

20   40   

 


